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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勞動檢查處 Taipei City  Labor Inspection Office

墜落災害預防

墜落災害預防

開口防護-護欄、護蓋、安全網

使用高空工作車

使用安全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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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公分 

377公分 

118公分 

247公分 

弘業樓 8樓 

約 28公尺高 

身高約 160公分 

76公分 

陽台旁使用合梯須鉤安全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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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輕質屋頂與施工架及吊籠作
業通報自治條例104.8.26

 4層樓或樓高12m以上建築物或附屬建物
之輕質屋頂營建施工

 7層樓或20m以上之施工架組配或拆除作
業

 使用吊籠10層樓或樓高30m以上建築物外
牆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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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輕質屋頂與施工架及吊籠作
業通報自治條例104.8.26

 雇主或自營作業者應於作業3日前通報

 違者處新臺幣6,000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

20

 

說明 大會議室有上下兩層窗戶，東南角留有 1座移動式施工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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折損的梯腳

梯面接合鉚釘已遺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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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勞動檢查處 Taipei City  Labor Inspection Office

高空工作車

高空工作車

直立式：基座小，重心較不穩

剪式油壓：基座穩，且平台面積大

屈臂式：斗式，人員可立於桶內

除剪式油壓型高空工作車外，人員乘坐時
仍應繫掛安全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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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動式起重機懸吊搭乘設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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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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墜落係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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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氣安裝人員墜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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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氣裝修職業災害案例(墜落)
時間：104年4月7日下午17時15分。

地點：北投區文化三路某住宅7樓。

作業：查修冷氣漏水情形。

職災：鋁製百葉窗戶不堪承受勞工往外身體重量，

致與百葉窗一併墜落至1樓地面，造成頭部鈍創顱內
出血而當場死亡。

災害預防對策：
雇主對於高度 2 公尺以上之場所進行作業時，勞工
有遭受墜落 危險之虞者，應於該處設置適當強度護
欄、護蓋或安全網等防 護設施。雇主為前項措施顯
有困難，仍應採取使勞工使用安全 帶等防止因墜落
而致勞工遭受危險之措失。

時間：100年1月24日上午10時20分。

地點：萬華區中華路某大樓。

作業：陽台外露樑上從事調整冷氣架高度。

職災：勞工作業時未繫安全帶，冷氣架與陽台牆面

尚未完成固定，使勞工隨冷氣架掉落鄰房6樓屋頂，
造成頭部外傷、左腳骨折。

災害預防對策：
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，勞工有遭受墜落危
險之虞者，應確實使用安全帶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。

冷氣裝修職業災害案例(墜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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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：100年4月15日上午10時51分。

地點：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某大樓新建工程。

作業：外牆冷氣安裝。

職災：勞工自高處墜落至1樓地面當場死亡。

災害預防對策：
• 有墜落之虞時，雇主應設置安全網，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帽、

安全帶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，並於人員進場前確實檢點管制。
• 原事業單位應落實於事前告知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、危

害因素及有關安全衛生相關規定，應採取之措施，以避免職業
災害發生。

•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、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，應指
定工作場所負責人，實施指揮、協調、工作之連繫及調整、工
作場所巡視及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。

冷氣裝修職業災害案例(墜落)

冷氣裝修職業災害案例(墜落)
時間：99年10月1日上午9時40分。

地點：內某住宅區建物。

作業：外牆冷氣重新安裝。

職災：勞工自高處墜落至1樓地面當場死亡。

災害預防對策：
對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，勞工有遭受墜
落危險之虞者，應確實使用安全帶及其他必要之
防護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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墜落災害預防

鎖定在高度2m以上懸空外牆安裝作業

– 冷氣支架是給冷氣機用的，不是給人站的

– 牆壁打膨脹螺絲(俗稱壁虎)，人站上，混凝土
可能爆裂

– 運氣不是天天有的，只要一次失誤，你就可能
再也見不到家人

– 背負式安全帶+雙鉤，移動方便，任何時候都
有一鉤鉤著保護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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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/9/4北投區住戶與車輛受困於B1，保全員開啟B2外門墜落

地下1樓（B1）停車設備外觀 地下2樓（B2）停車設備外觀

99/3/3內湖區五樓頂進行清潔，欲清洗廣告帆布下方磁磚

罹災者腳踏處

3.74m

1.2m
0.47m

水管與木頭固定於女兒牆緣

罹災者腳踏女兒牆凸緣處。(凸緣處至女兒牆
最高點之距離僅剩73公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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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/3/25大同區 工地保全員欲啟動電梯，開啟1樓外門墜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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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全業防災策略

「從事非本業工作」防災

較難預防，法無明定不得從事之工作項目、業
主交辦事項難以拒絕

多為保全員從事昇降設備(電梯)巡修死亡職災

8585

保全業防災策略

自100年起本處危險性機械設備科陸續發函保
全公司與大樓管委會(公文副知電梯公司)，建
議其將電梯外門鑰匙交回電梯專業廠商管理，
發函對象計達4200餘家

8686



44

「從事非本業工作」防災

102/4/10在公會舉辦安全衛生座談會中，公
會建議本處發函給警政署，建議於保全員
定型化契約中增訂不得從事之作業

 保全業法並未規定保全員不得從事之工作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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駐衛保全員服務項目

定型化契約範本第4條「駐衛保全服務作業」
、第5款「…其具體服務項目包括：…」

固定哨位、巡邏哨、監看閉路電視、盜警與火
災系統，操作錄影、錄音與緊急廣播設備、人
員意外之預防與安全、填報工作日誌、通知與
其他報告、交通指揮、停車場管理、鑰匙管制
、火災預防與管制、緊急狀況處理與應變規劃
、標的物內通行管制、物品進出管制、其他約
定項目、駐衛區內人員意外之預防與安全

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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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續成效

繳回電梯外門鑰匙

為本處首創，具減災成效

發文對象僅限北市，又非屬強制性，未繳回鑰
匙之管委會或保全公司仍有肇災風險

89

後續成效

定型化契約加註不得從事工作之實例

影響層面較廣，擴及全國

後續保全公會(全國聯合會)可統一要求保全公
司所屬駐衛警保全，不得從事昇降設備及昇降
道之巡修(源頭控管、業者主動配合)

藉由保全公司聯合制衡及意外發生後責任劃分
，減少業主所交付之電梯巡修作業，大幅降低
保全員整體職災

90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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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型化契約修正建議案

 本處於102/5/17發函勞委會，建請該會
發函「行政院消保處」、「內政部警政
署」

 勞委會於102/6/6發函上述二單位，建議
於「駐衛保全服務定型化契約」中加註
不得從事作業之實例

9191

92

The End


